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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学工程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 
学术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查实施细则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为加快构建更加卓越的研究生教育体系，进一步落

实《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申请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浙大发研

〔2020〕45号），根据《浙江大学关于进一步提升研究生学位论

文质量的意见》（浙大发研〔2023〕37号）和《信息学部学术学

位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查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要求，结合学科实际，

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坚持“四为”方针，以质量提升为学位论文管理工

作的重要导向，构建有体制机制、有学术规范、有卓越品质、有

导师垂范、有全程育人的学位论文卓越体系。强化落实质量保证

主体责任，严抓培养全过程监控，健全质量保障体系，加强学位

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，切实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。 

第三条 本细则所述抽查是指学科对每批次送审的硕士研

究生学位论文按一定比例进行随机抽查，主要核查学位论文的政

治方向、学术规范、格式规范及创新性。 

第四条 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查比例为申请学位人数的

10%左右，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查比例为申请学位人数的5%

左右。采用随机抽查和重点抽查相结合的方式，重点抽查但不限

于以下论文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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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近3年在国家及省教育主管部门或学校抽检中出现“存

在问题学位论文”的导师所指导的论文； 

（二）评阅意见有“大修改”或“不同意答辩”的学位论文； 

（三）已退休或长期不在校内履职的导师指导的学位论文； 

（四）超长学习年限或结业转毕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； 

（五）其他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进行重点抽查的

学位论文。 

第五条 博士学位论文抽查由学部、学科共同组织实施，硕

士学位论文抽查由学科组织实施。 

第六条 博士学位论文抽查要求及步骤参照《信息学部学术

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查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。 

第七条 硕士学位论文抽查于学位论文评阅送审环节前进

行。抽查论文为研究生管理系统中指导教师、学院审核通过的学

位论文盲审稿。 

第八条 硕士学位论文抽查名单由学院研究生教务管理人

员报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同意后确定。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

聘请同行专家进行核查，每篇由1位及以上同行专家按照研究生

学位论文核查要素清单进行核查（附件1），并在五个工作日内反

馈核查结果。核查结果在隐去专家信息之后反馈给被抽查学生及

导师。 

第九条 硕士学位申请者应根据专家意见对其学位论文作

认真修改，按照核查意见填写研究生学位论文核查反馈表（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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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），经导师审核同意之后，递交答辩委员会、学科学位评定委员

会进行审核；若核查要素中论文选题、论文创新性及价值等检查

项目有不通过意见的，需由学院统一组织答辩。 

第十条 学位论文抽查坚决排除非学术因素的干扰，任何单

位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抽查工作的正常进行，参与评议

工作的专家要公正公平，独立客观地完成评议工作。 

第十一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浙江大学光学工程

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解释，其它未尽事宜，以《浙江大学研

究生学位申请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浙大发研〔2020〕45号）、

《浙江大学关于进一步提升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的意见》（浙

大发研〔2023〕37号）的相关规定为准。 

 

附件 1 光学工程研究生学位论文核查要素清单（硕士） 

附件 2 光学工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核查反馈表 

 

浙江大学光学工程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 

2023 年 12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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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光学工程研究生学位论文核查要素清单（硕士） 

学位论文题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是否通过 

选题与综

述 

1．研究具有理论意义、实用价值； 
2．对本学科及相关学科领域国内外发

展状况和学术动态具有一定程度了

解。 

         是 

         否 

存在的问题及建议： 

 

 

 

创新性及

论文价值 

3．论文提出的新见解、新方法具有价

值； 
4．论文成果对基础理论、技术进步、

经济建设、产业发展、国家安全等方

面具有一定的影响或作用。 

         是 

         否 

存在的问题及建议： 

 

 

 

科研能力

与基础知

识 

5．论文能够体现理论基础的扎实程

度； 

6．具有本学科及相关学科领域专门知

识的系统性； 

7．体现一定的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能

力； 
8．研究方法具有科学性，能够采用先

进技术、设备、信息等进行论文研究

工作。 

         是 

         否 

存在的问题及建议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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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是否通过 

论文规范

性 

9．引文具有规范性，学风具有严谨性； 

10．结构具有合理性，推理具有严密

性、逻辑性； 

11．论文语言表达准确。 
12．书写格式及图表规范。 

         是 

         否 

存在的问题及建议： 

 

 

 

对学位论文的总体评价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通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通过 

注：请在“是”或“否”前面的方框内打“√”；简要描述学位论文存在的主要问题。 

 

专家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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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光学工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核查反馈表 

硕士生姓名  学号  入学时间  

手机号码  邮箱  

学院/学科  导师（组）姓名  

硕士学位论文题目  

学位论文根据核查意见修改情况：（可附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学位论文作者签名：         

年     月      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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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教师意见：（针对核查意见和学生修改情况进行说明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指导教师签字：         

年     月     日  

答辩委员会意见：（是否已根据核查意见进行修改完善） 

         是 

         否 

 

答辩委员会主席签字：         

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注：提交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 


